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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一头猪忽然撞上一辆
垃圾清运车，司机下车检查，发现
猪已经死亡，车辆有轻微损坏，于
是他将猪宰杀并吃肉。这种情况
下，究竟是司机要赔偿猪的饲养
人，还是饲养人要赔偿司机？双
方因此起了纠纷。近日，在人民
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下，双方达成
一致调解意见。

去年年底的一天凌晨，吴某
驾驶重型垃圾清运车在宁海铜岭
王往铜岭祝方向的公路上，突然
一个黑影从路边蹿出，重重地撞
在车上。吴某下车检查情况，发
现一头猪倒在血泊中。

吴某立马打电话报警，交警
到现场予以确认：车辆无实质性
损坏，猪已经死亡，且无人认领，
无法确定其饲养人。

事发一天后，被撞死的猪仍
没有主人来认领，吴某便和朋友
一起将猪宰杀，猪肉吃了一部分，
剩下的存了起来。

事发当天下午，饲养人陈某
发现猪圈里的猪不见了，找寻无
果后报警。经警方调查，她这才
得知猪已经出了交通事故并被宰

杀。双方就赔偿问题产生纠纷。
随后，吴某、陈某向宁海县某

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
调解员根据调查的情况，向当

事人解释，“根据《民法典》第1245
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
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
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
任。另外侵权行为侵犯物权所有
者合法权益的，物权所有者可以向
侵权人主张侵权责任，如消除侵权
行为、赔偿损失等。”也就是说，在
该交通事故中，猪撞车，如果造成
车辆损坏或者人员受伤，饲养人或
者管理人要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这
头猪归属饲养人陈某所有，如果有
人私自占有也是侵权，陈某也可以
向对方主张侵权责任。

经调解，双方当事人于近日
达成一致调解意见：吴某就车辆
损坏问题不再追究陈某相关责
任，陈某对吴某屠宰猪的行为不
再追究吴某相关责任；吴某归还
剩余猪肉，陈某给予吴某相关劳
务费用500元。 记者 殷欣欣

私密照片被前男友故意散播出
去，女子报警，前男友被处理。而事
情并没有完结，女子在巨大的精神
压力下出现了焦虑抑郁以及失眠。
去年12月，女子手持医院诊断证明
将前男友诉至象山法院，希望讨个
说法。近日，象山法院依法判决被
告向原告作书面赔礼道歉，并赔偿
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元。

夏明和尹丽（均为化名）曾是男
女朋友，双方在交往同居期间，夏明
曾多次拍摄尹丽的个人私密照片及
视频，并在手机中保存。去年7月，
双方分手，随后不久，夏明通过微信
将尹丽的私密照片及视频发送给自
己的微信好友。得知此事后，尹丽
第一时间选择报警。

公安机关调查核实后，对夏明
采取了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

然而，尹丽因此产生了巨大的
精神压力，经医院诊断为焦虑抑郁
症状态和睡眠障碍。去年12月，尹
丽持医院出具的精神诊断证明诉至
象山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夏明利
用与原告尹丽曾经的亲密关系，未

经尹丽同意，擅自将其私密照片及
视频转发至他人，且未及时采取补
救措施，致使扩散，对尹丽的名誉造
成严重损害，致使其身心承受巨大
压力，依法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
任。此外，该事件在当事人所在地
区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当地群
众对此事议论纷纷，甚至不少人还
看过传播中的私密照片及视频。这
对尹丽本人和家属都造成了极大的
困扰，对尹丽的名誉也造成了无可
挽回的重大损害，使其精神遭受极
大痛苦。

公民依法享有隐私权和名誉权，
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隐私材
料或宣扬他人隐私，致他人名誉受到
损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
本案中，被告夏明的行为侵犯了原告
尹丽的隐私权，原告有权要求其赔礼
道歉。同时，原告确实因为私密照片
及视频外传，精神上受到较大的损
害，考虑到被告的过错程度、私密照
片及视频传播情况、影响范围，且被
告已经受到了行政处罚等因素，法院
酌定考虑由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
抚慰金6000元。

猪撞上汽车 司机宰猪吃肉

猪饲养者和司机谁侵权？

男子散播与前女友私密照
你以为被拘留就完了？不行！
前女友因此焦虑抑郁，精神损害抚慰金必须赔

现实中，确实有一些情侣会私下拍摄一些不适合对外发布的私
密照片及视频，不少纠纷和麻烦也因这些私密内容的流出而引发。
通过近年来的一些案例表明，私密照的流出将给当事人造成极大困
扰，也有少数不法分子会利用私密照牟取非法利益。在此，法官建议
大家谨慎对待私密照，否则稍不留意就会埋下祸患。个人如果拍摄
私密写真或影片，请谨慎保管；如果因此被他人要挟，及时报警，利用
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 记者 殷欣欣 通讯员 项衫萱

【 法官说法 】


